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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
在处理消费投诉过程中，不少

市民虽有理，却因为缺乏维权意识

“有理说不清”。当然，一些市民对投

诉也存在认知“盲区”，忽视了自身

在维护消费权益方面的主体地位，

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和烦恼。记者采

访基层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根据他

们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事例，消费

者的误区主要有七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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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协会接受消费者的投诉，

实行以地域管辖为主、级别管辖为辅

的原则：

(一) 对消费者的投诉，由被诉

方所在地的县级消费者协会或下属分

会处理；被诉方所在地与常住地不一

致的，由常住地县级消费者协会或下

属分会处理。

(二) 案情涉及两个县级辖区以

上的，由共同的上一级(市级或省级)

消费者协会处理。

(三) 案情涉及两个市级协会辖

区以上的，由省消费者协会处理；省

消费者协会对已受理的投诉可以委托

辖区内与案情有关联的任何消费者协

会处理。

(四) 省消费者协会收到的来信

及网上投诉案件可以直接转到当地消

费者协会处理，对重大、疑难的投诉

案件可以直接受理。

(五) 外籍消费者投诉国内经营

者的，由被诉方所在地县级消费者协

会处理；省内消费者在上海、江苏、

香港、澳门地区消费引发的争议，可

以向消费者所在地消协投诉。

投诉的内容
消费者投诉可以采取电话、信

函、面谈、互联网形式进行。但无论

采取哪种形式，都要有以下内容：

(一) 投诉方及被投诉方基本情

况。投诉方的姓名、地址、邮编、联

系电话等；被投诉方的名称、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等，消费者委托代理

人进行投诉的，应当向消费者协会提

交授权委托书；

(二) 具体的投诉内容。损害事

实发生的过程及与经营者交涉的情

况；

(三) 具体的证据。消费者有义

务提供与投诉有关的证据，证明购

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与受损害存

在因果关系。消费者协会一般不留存

争议双方提供的原始证据(原件、实

物等)；

(四) 具体的投诉请求；

(五) 投诉的日期。

盲点一：所有消费 都可投诉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

下简称《消法》)规定：消费者为生

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因此，非

此对象的消费投诉不属消费者协会的

受理范围。生活日常消费以外的消费

纠纷，不在工商部门接受投诉之列。

盲点二：所有商品 都可投诉

两种情况下，购买的商品出现问

题，投诉消费者协会不予受理。一种

是超过保修期的商品。一种是使用不

当、人为造成的损坏。所以，市民在

进行投诉时，如果是已经超过规定保

质期范围的产品，或者因为自身原因

造成的商品损害，不在受理范围。

盲点三：消费欺诈 假一赔十

根据《消法》规定：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

品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一倍。也

就是说，假一赔一，而不是假一赔

十。对一些商家提出的“假一赔十”

的噱头，其大多也只是以此吸引顾客

眼球，难以履行承诺。

盲点四：精神赔偿 都能实现

《消法》第 43 条规定：经营者

违反本法第 25 条规定，侵害消费者

的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人身自由

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但如

提出一些“过”的要求，消费者则应

“三思”。

盲点五：消费相关 都可投诉

消费者丢物通常应及时向公安部

门报案。当然，如果消费者在超市将

物品交由存包处保管，领取时发现物

品丢失，消费者协会则可介入调解。

盲点六：所有投诉 都要受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规定，有 9 种情况投诉

不予受理： 1 、经营者之间购销纠

纷； 2 、消费者个人私下交易纠纷；

3 、商品超过规定的保修期和保质

期； 4 、商品标明是“处理品”的(没

有真实说明处理原因的除外)； 5 、未

按商品使用说明导致商品损坏或人为

损坏的； 6 、被投诉方不明确的；

7 、争议双方曾经达成调解协议并已

执行，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 8 、

法院、仲裁机构或有关行政部门已受

理调查和处理的； 9 、不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有关规定的。

盲点七：质量纠纷 消协判定

涉及到质量鉴定的纠纷，只能到

相关检测部门做出质量鉴定后，消费

者协会才可以此为依据，借助法律规

定，帮助消费者讨回公道。

对一些消费者在怀疑质量存在问

题时，要求工商部门进行检测，并不

合理，因为工商并无此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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